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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保证中国工程试验堆（CENTER）在严重事故工况下辐射后果满足安全监管要求，且不必采取

场外应急措施，需对严重事故工况下放射性物质排放方案进行设计。本文从密闭厂房泄漏率、应急通风系统
排风量、密闭方式等方面开展分析，对辐射后果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CENTER密闭厂房泄漏
率应采用 2%/d，并应采取“严重事故初期密闭，8 h后开启应急通风系统”的排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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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radioactive consequences of China Engineering Test 
Reactor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afety supervision under the severe accident condition and that no 
out-of-site intervention measures are required, it is necessary to design the discharging scheme of 
radioactive substances under the severe accident condition.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leakage 
rate, the air exhaust volume and the sealed mode, and studies the change rules of radioactive 
consequ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irtight building leakage rate of 2%/d and the discharging 
scheme of “the emergency ventilation system is closed during the preliminary stage and opened 
after the 8 h sealed time” should be adopted for China Engineering Test 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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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国家核安全监管部门对研究堆的建

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反应堆在设计和建造时须

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及缓解事故后果的技术措

施，以保证在事故工况下不需进行场外应急。中

国工程试验堆（CENTER）的设计采用了密闭厂

房和应急通风系统等措施，可在事故工况下对放

射性物质的排放量和排放速率进行有效控制。通

常情况下，严重事故导致的辐射后果影响是最大

的。因此，本文以严重事故为研究对象，通过讨

论密闭厂房泄漏率、应急通风系统排风量、密闭

方式等因素，为 CENTER事故时排放方案的设计

提供参考，以确保其辐射后果满足“无需采取场

外干预措施”的安全监管要求。 
 

1  研究方法 
1.1  无场外应急接受准则确定 

根据 HAD002/06《研究堆应急计划和准备》

的要求，为保证 CENTER不采取场外干预措施，

严重事故划定的应急计划区需不超出非居住区范

围[1]（距反应堆半径 500 m内）。 

目前，我国对研究堆设计阶段实现无场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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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要求的接受准则未作明确规定[2]。在综合考虑

研究堆自身特点、剂量效应情况、经济性等因素

后，将 CENTER在严重事故下无场外应急的接受

准则暂定为：严重事故短期内（0~8 h）非居住区

边界公众最大个人累计剂量不超过 5 mSv，整个

事故期间（0~30 d）非居住区边界公众最大个人

累计剂量不超过 10 mSv。 

1.2  严重事故源项确定 
CENTER燃料组件为套管型燃料组件，其流

道结构具有过滤功能。一般而言，大尺寸异物无

法进入组件流道内，小尺寸异物可进入流道内，

但由于组件内冷却剂流速高，小尺寸异物一般会

随着冷却剂流动而被带出。此外，组件入口的上

接头周向开有多个入水口，几乎不可能发生多个

入水口完全堵塞的情况。因此，CENTER燃料组

件不易发生因异物阻塞而导致熔化的情况。概率

安全分析也表明，CENTER发生燃料组件熔化的

概率极低[3]。 

即使发生了一盒燃料组件熔化的小概率事
件，从初期组件出现局部破损到发展为后期组件
熔化也需要较长时间。由于 CENTER堆设有组件
破损探测系统和在线水质检测系统，能及时发现
组件是否出现破损，一旦有异常情况发生，可立
即采取停堆等相关措施。同时，由于燃料组件带
有较厚的六角形外套管，其套管和燃料组件间的
水隙完全可以确保其熔化只发生在本盒组件内，
不会导致其周围燃料组件熔化 [4]。因此，将
CENTER 严重事故源项确定为 1 盒燃料组件熔
化。 

1.3  计算方法 

1.3.1  环境释放源项计算  严重事故发生后，反

应堆放射性物质进入堆水池中。其中，粒子碘被

水池水全部截留，其余形态的碘及惰性气体则进

入密闭厂房大气中，并通过密闭厂房低架泄漏以

及应急通风高架排放两种途径向环境释放。环境

释放源项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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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Bi（t）为 t时刻核素 i的放射性活度，Bq；

Fj为 j 阶段密闭厂房的总泄漏率（包括低架及高
架），s-1；λi为核素 i 的衰变常数，s-1；tj为 j
阶段初始时刻，h；Aij为 j阶段初始时刻密闭厂房

内核素 i的放射性活度，Bq。 

1.3.2  事故剂量计算  释放到环境中的放射性
物质在大气弥散（包括输运及沉降）作用下向边
界处扩散，边界处的放射性物质会对公众产生辐
射影响。采用 PAVAN计算 CENTER厂址 95%概
率水平下的事故短期大气弥散因子，并利用剂量
转换因子计算边界处公众个人有效剂量。
CENTER在严重事故下造成的放射性剂量，主要
来源于 3 个照射途径：烟云浸没外照射、地面沉
积外照射和吸入内照射。 

 

2  结果与分析 
2.1  泄漏率对辐射后果的影响 

假定严重事故期间应急通风系统关闭，仅以

低架泄漏方式向环境释放放射性物质。选定低架

泄漏率（每天泄漏体积与密闭体积之比）分别为

5%/d、3%/d、2%/d、1%/d，当 1盒燃料组件熔化

时，CENTER 非居住区边界处在事故发生 0~8 h

和 0~30 d期间的个人剂量计算值见表 1。 
 
表 1  不同泄漏率 CENTER非居住区边界处个人剂量 

Table 1  Individual Effective Dose under Different  
          Leakage Rates at the Boundary of CENTER 

 Exclusion Area 

泄漏率/%·d-1 
全身有效剂量/mSv 

0~8 h 0~30 d 

5 5.36 15.26 

3 3.22 9.66 

2 2.15 6.63 

1 1.08 3.42 

 
由表 1 可知，密闭厂房泄漏率越大，相同的

事故持续时间内非居住区边界处个人剂量越高，

这是由于通过低架泄漏的放射性物质越多所致。

当密闭厂房泄漏率低于 3%/d 时，CENTER 非居

住区边界处个人剂量可满足无场外应急接受准则

的要求，但整个事故期间（0~30 d）个人剂量已

很接近 10 mSv的最大个人累计剂量限值，安全裕

度较小。因此，在保证无需采取场外应急干预措

施的前提下，兼顾考虑工程实施可行性与经济性，

选择密闭厂房的泄漏率为 2%/d。 

2.2  应急通风量对辐射后果的影响 

假定严重事故初始时刻应急通风系统即已开

启，整个事故期间应急通风系统不关闭，且密闭

厂房低架泄漏率恒定为 2%/d。在应急通风量分别

为 68、135、271、541、677 m3/h（对应高架泄漏



   

  

105 冯  建等：中国工程试验堆严重事故辐射后果研究 

率分别为 5%/d、10%/d、20%/d、40%/d、50%/d）

时，CENTER非居住区边界处 0~8 h、0~30 d个

人剂量计算值见表 2。 
 

表 2  不同应急通风量 CENTER非居住区边界处个人剂量 
Table 2  Individual Effective Dose under Different Air 

Exhaust Volumes at the Boundary of CENTER  
Exclusion Area 

应急通风量/m3·h-1 
全身有效剂量/mSv 

0~8 h 0~30 d 

68 2.17 5.41 

135 2.18 4.75 

271 2.21 4.07 

541 2.28 3.53 

677 2.31 3.40 

 
由表 2 可知，当应急通风量增大时，事故短

期（0~8 h）内非居住区边界处个人剂量增大，且

都比仅以 2%/d 低架泄漏导致的短期个人剂量

（2.15 mSv）高。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事

故短期内以“低架泄漏+应急通风量”方式排放的

低架源项与仅以“2%/d低架泄漏”方式排放的源

项相差较小，而由应急通风系统高架排放的放射

性物质所致个人剂量增加较为明显。如以“低架

泄漏+应急通风量为 677 m3/h”方式排放的低架源

项为 6.29×1013 Bq，与以“2%/d低架泄漏”方式

排放的源项（6.75×1013 Bq）相比，仅降低了不

到 7%，其所致个人剂量降低较小。此时叠加上由

应急通风系统高架排放的放射性物质所致个人剂

量，最终使得事故短期内个人剂量增加。 

当应急通风量增大时，事故长期（0~30 d）

非居住区边界个人剂量降低，且都比仅以 2%/d

低架泄漏导致的长期个人剂量（6.63 mSv）低。

一方面，在整个事故期间低架泄漏的源项降低较

多，如以“低架泄漏+应急通风量为 68 m3/h”方

式排放的低架源项为 4.22×1014 Bq，比 2%/d 低

架泄漏的源项（5.35×1014 Bq）降低 20%以上。

另一方面，虽然由应急通风系统排放的高架源项

大幅增加（达到 1.71×1015 Bq），但 0~30 d非居

住区边界处高架弥散因子（7.34×10-7 s/m3）远小

于低架弥散因子（1.69×10-4 s/m3），仅约为低架

弥散因子的 0.43%，从而使得高架排放源项所致

个人剂量很小（约 3.56×10-2 mSv）。此外，由

于碘在整个事故期间对个人剂量的贡献较大（高

达 70%以上），而当应急通风系统开启时，其中

的碘吸附过滤器可对放射性碘进行吸附过滤，其

去除率通常在 95%以上，从而使得个人剂量进一

步降低。 

此外，与单纯的低架泄漏相比，高架泄漏参

与排放的非居住区边界处个人剂量更低，但若考

虑到规划限制区边界处公众集体剂量将大幅增加

的情况，则在严重事故期间应急通风系统不应尽

早开启。如，当应急通风系统以排风量 677 m3/h

开启时，CENTER堆规划限制区边界（距反应堆

5000 m）处个人剂量短时间（2 h）内明显上升，

由 7.38×10-2 mSv（2%/d低架泄漏）增长到 2.01

×10-1 mSv。根据人口调查，规划限制区内居住

人口约在 20000 人以上，公众集体剂量在短时间

内会大幅增加，这不符合“合理可行尽量低”的

辐射防护最优化原则[5]。因此，在综合考虑 2%/d

低架泄漏可满足无场外应急要求的前提下，严重

事故初期不应开启应急通风系统，以保证规划限

制区边界处公众免受不必要的剂量。 

2.3  密闭时间对辐射后果的影响 

选定密闭厂房低架泄漏率 2%/d、应急通风量

650 m3/h，应急通风系统在关闭 0 h、1 h、2 h、4 

h、8 h、1 d、2 d、4 d、7 d、15 d、30 d后开启并

持续至事故末期，CENTER堆非居住区及规划限

制区边界处 0~8 h个人剂量分布见表 3；CENTER

堆非居住区及规划限制区边界处 0~30 d个人剂量

分布见表 4。 
 
表 3  不同密闭时间下非居住区及规划限制区边界处 

0~8 h个人剂量 
Table 3  Individual Effective Dose of 0~8 h under Different  

       Sealed Times at the Boundary of Exclusion Area  
and Planning Restricted Area 

密闭时间 非居住区个人剂量/mSv 规划限制区个人剂量/mSv

0 h 2.30 0.328 

1 h 2.23 0.255 

2 h 2.19 0.212 

4 h 2.18 0.181 

8 h 2.15 0.148 

1 d 2.15 0.148 

2 d 2.15 0.148 

4 d 2.15 0.148 

7 d 2.15 0.148 

15 d 2.15 0.148 

30 d 2.15 0.148 

 

由表 3 可知，随着密闭时间增加，非居住区

及规划限制区边界处 0~8 h个人剂量逐渐降低。

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事故初期关键核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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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密闭时间下非居住区及规划限制区边界处 

0~30 d个人剂量 
Table 4  Individual Effective Dose Curves of 0~30 d under  

  Different Sealed Times at the Boundary of  
    Exclusion Area and Planning Restricted Area 

密闭时间 非居住区个人剂量/mSv 规划限制区个人剂量/mSv

0 h 3.42 0.408 

1 h 3.38 0.337 

2 h 3.36 0.295 

4 h 3.40 0.267 

8 h 3.47 0.242 

1 d 3.75 0.243 

2 d 4.02 0.258 

4 d 4.52 0.277 

7 d 5.08 0.299 

15 d 6.04 0.336 

30 d 6.63 0.359 

 
88Kr，其半衰期较短（约 171.6 min），密闭时间

越长，惰性气体衰变越多，向环境释放源项越少，

因此事故短期内边界处个人剂量降低。此现象进

一步表明，按照辐射防护最优化原则，严重事故

初期不应立即开启应急通风系统。 

由表 4 可知，当密闭时间增加时，非居住区

及规划限制区边界处 0~30 d个人剂量呈现出“先

降低后升高”的趋势，非居住区边界处个人剂量

在密闭 2 h 时达到最低值，规划限制区边界处公

众个人剂量在密闭 8 h时达到最低值。 

综上，当密闭 8 h 时开启应急通风系统，非

居住区边界处 0~8 h个人剂量为 2.15 mSv，0~30 d

个人剂量为 3.47 mSv，可不采取场外干预措施。

综上，应采取“严重事故初期密闭，8 h后开启应

急通风系统”的排风方案。 
 

3  结  论 

本文从泄漏率、应急通风量、密闭时间等几

个方面对 CENTER 堆严重事故的辐射后果进行

了分析和讨论，得到以下结论： 

（1） 密闭厂房泄漏率在 3%/d 以下时可保证

无需采取场外应急干预措施。综合考虑个人剂量

裕量、工程实施可行性与经济性等因素，密闭厂

房泄漏率采用 2%/d。 

（2）随着应急通风量增加，非居住区边界处

个人剂量在事故短期内升高，在整个事故期间

降低。 

（3）随着应急通风量增加，事故短期内规划

限制区边界处公众集体剂量大幅增加。因此，严

重事故初期不应开启应急通风系统，以保证规划

限制区边界处公众免受不必要的剂量。 

（4）当密闭时间增加时，非居住区和规划限

制区边界处 0~30 d个人剂量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

趋势，并分别在密闭 2 h和 8 h时达到最低值。根

据辐射防护最优化原则，排风方式应采取“严重

事故初期密闭，8 h后开启应急通风系统”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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